附件2

关于《山东省级政府食盐储备管理办法》
的起草说明

按照省政府部门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定，现将《山东省级政府食盐储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食盐储备管理办法》）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16年4月22日，《国务院关于印发盐业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5号），对推进盐业体制改革做出总体部署，明确改革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其中明确“改革食盐储备体系，建立由政府储备和企业社会责任储备组成的全社会食盐储备体系，确保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发生时食盐和原碘的安全供应”。《食盐专营办法》（国务院令第696号）第二十条和二十一条、《山东省盐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对建立健全食盐储备制度，确保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发生时食盐和原碘的安全供应等工作也做了相关规定和要求。
2020年7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省财政厅印发了《山东省省级食盐储备管理办法》（鲁工信消〔2020〕103号，自2020年10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9月30日），2025年7月2日，按照《山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办法》和省规范性文件相关管理规定，邀请省财政厅、山东省鲁盐集团、山东省盐业行业协会，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以座谈论证的形式组织了实施后评估，评估结论：《山东省省级食盐储备管理办法》能够有效指导我省食盐储备工作，可操作性强，符合我省食盐行业实际，但有效期和部分文字表述进一步进行规范，建议对《管理办法》进行修订。2026年1月，邀请省财政厅、省盐业协会、相关代表性企业进行座谈评估，2月向省财政厅征求意见，进一步开拓思路、创新举措，形成了《食盐储备管理办法（送审稿）》。
二、主要内容
《食盐储备管理办法》共7章，26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总则，共4条。明确了文件出台的依据和目的、适用范围、概念界定、储备规格、工作原则等内容。
二是规模和资金使用，共2条。明确了储备规模及调整程序、专项资金拨付和使用要求等内容。
三是管理体系，共3条。明确了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在省级政府食盐储备中的权限职责以及储备任务执行方式等。
四是储存管理，共6条。明确了承储企业应具备的资质、职责、工作纪律以及储备任务的组织实施等内容。
五是储备动用，共5条。明确了储备动用的程序、条件和相关各部门职责权限等内容。
六是监督管理，共4条。明确了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部门和组织的监督管理任务，承储企业在监督管理中应承担的义务，储备工作中相关部门、组织和企业违法违规违纪处理的内容。
七是附则，共2条。明确了生效时限及解释部门。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bookmark: _GoBack]　　                             2026年4月13日
4

